
关于推进经营异常企业

公益清算强制退出的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压降经营异常企业数，市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过研究决定，在仙桃市范围内构建经营异常企业公益强制清算退出的常态化机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强制清算企业的筛选范围
1．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吊销未注销超过3年的经营异常企业建立备选库，实时予以更新，并根据市法院工作实际按照不低于1：2的比例向市法院提供备选企业名单。
2．市法院根据工作实际适时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可受理的经营异常企业强制清算案件数量。在收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选企业名单后，对备选企业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基本情况进行初步核查，最终确定当期进行清算的企业名单。
3．市法院受理强制清算后，将受理情况告知市市场监督管局，实现强制清算企业信息与企业登记信息数据实时共享，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经营异常企业备选库实时更新。企业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清算企业设置限制变更的预警提示。
二、强制清算的申请程序及材料
4．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经市法院核查通过的吊销未注销并确定进行强制清算的企业，可向市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5．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市法院申请对吊销未注销等经营异常企业进行强制清算时，应提供如下材料：
（1）申请书，载明申请人信息、被申请人信息、申请事项及申请的事实与理由；
（2）证明申请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身份的相关文件，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等；
（3）证明被申请人身份及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相关证据，主要包括：该企业的基本登记信息查询单等登记电子档案、该企业已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资料。
三、强制清算审理程序
6．市法院受理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的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审理。
7．市法院决定在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中指定清算组的，应在仙桃市人民法院编制的破产管理人名册中按照相关规定予以指定，并书面告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市法院在审理企业强制清算案件时，应利用法院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查明被清算企业涉诉情况，并指导清算组穷尽一切措施对该企业的财产、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9．企业强制清算中，清算组发现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向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10．市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名册中的社会中介机构担任清算组的，可根据案件疑难程度，将一定数量的案件一次性指定给同一机构办理，该批案件可视为一件破产案件进行案件上限管理。
四、强制清算程序终结企业的注销登记
11. 企业清算组或企业管理人可持人民法院受理裁定书、指定清算组（管理人）决定书和经办人员身份资料等材料，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查询内档、备案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
12.企业设有分支机构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一般应当在自行清算、强制清算、破产清算程序中对其分支机构、对外投资作出相应处理后，方可终结清算程序，再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企业注销登记。
13．经市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企业，企业清算组可持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决定书、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对于营业执照遗失的，可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营业执照遗失公告，无需申请补发营业执照）直接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五、资金保障
14．市法院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共同加强与市财政局的沟通协调，通过设立强制清算（破产清算）专项基金等方式，建立常态化的资金保障机制。
六、附则
15．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仙桃市人民法院             仙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二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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